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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EWC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崇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9）

完成配售及認購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本金額120,000,000港元之認購債券已發行予正美，
而本金額130,000,000港元之配售債券已發行予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

謹此提述本公司與正美聯合刊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之公佈及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二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認購事項
及配售事項。除非文義另有所指，通函內所界定詞彙與本公佈所用者具相同涵義。

配售配售債券

本金總額130,000,000港元之配售債券之所有配售批次之先決條件經已達成，而本
金額130,000,000港元之配售債券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發行予不少於六名獨立
承配人。

配售代理已向本公司確認承配人(a)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且為獨立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
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亦與彼等概無關連；及(b)並非孫粗洪先生、正美或彼等
之聯繫人士（定義見收購守則）之一致行動人士；及(c)承配人於緊接配售事項前
並無直接或間接持有任何股份。

認購認購債券

本金總額120,000,000港元之認購債券之所有認購批次之先決條件經已達成，而本
金額120,000,000港元之認購債券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發行予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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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於本金總額250,000,000港元之所有已發行可換股債券（包括130,000,000港元
之配售債券及120,000,000港元之認購債券）按初步換股價0.38港元獲全面轉換
時，將發行合共657,894,736股換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合共
534,514,000股股份）約123.08%及本公司經發行換股股份而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
55.17%（假設於本公佈日期至該轉換日期期間，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並無任何其他
變動）。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蘇家樂

香港，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蘇家樂先生（主席）；三名執行董事勞明
智先生（行政總裁）、陳玉儀女士及王敬渝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郭明輝先
生、黃國泰先生及梁碧霞女士組成。

*　僅供識別


